府谷县县乡公路日常养护项目采购需求文件
一、采购项目名称：府谷县县乡公路日常养护项目
二、采购项目预算、资金构成和采购方式：
1、采购项目预算：项目总费用为人民币伍佰肆拾柒万陆千伍佰玖拾壹元贰角肆分整（¥5476591.24元）。
2、资金来源：当年预算指标  
3、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三、具体采购需求  
服务期：一年（续签1年）
项目地点：府谷县。
项目内容：府谷县县乡公路日常养护项目，负责养护县道14条389.5公里（包括新增国省道2条、按县道标准养护的村道3条）、乡道20条283公里，合计672.5公里，县农村公路养护中心提供扫路车、清洗车、除雪车共5台。为全面提升县乡公路养管水平和安全通行能力，需进一步加强日常养护管理，现面向社会公开采购养护公司，养护公司需有环境卫生管理或公路管理与养护经营能力，并自有干扫车、湿扫车、高压冲洗车等大型机械设备6台及以上，预算采购金额每年5476591.24元左右，采购完成后，养护公司需向社会招聘养护工人40人、驾驶员10人、管理人员3—5名。日常养护内容包括清扫路面、整理路肩、清理边沟、养护桥涵、维护安保设施、绿化保养、清理塌方及处理积雪、路域环境治理等工作。具体内容详见采购需求及服务清单。

四、合同模板：
府谷县县乡公路日常养护项目合同

甲方：府谷县农村公路养护中心      
乙方 ：                 
甲乙双方经过平等协商，在真实、充分地表达各自意愿的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工程咨询行业有关规定，达成如下合同协议，并由双方共同恪守。
根据甲方的委托要求，乙方应根据国家、地区及行业的有关政策、法规及规范要求，按时向甲方提交咨询成果。
第一条  项目名称及合同类型
（一）项目名称:府谷县县乡公路日常养护项目
（二）合同类型：公路日常养护
第二条  项目概况
（一）服务地点： 府谷县区域内  ；
（二）服务规模：全县所有县乡公路 。
（三）合同金额：                    元   。
第三条  委托咨询服务的期限、地点及进度要求
（一）咨询的期限：自    年   月    日始至    年   月   日止；
（二）咨询地点：  府谷县  ；
（三）进度要求：每月成完成本月养护任务 。
第四条 验收标准和方法
1.乙方应按本合同约定的工作期限及时向甲方提交规定的养护成果。
2.乙方确保府谷县2026年公路养护要求，并确保全县公路正常养护标准（养护标准以《公路沥青路面养护技术规范》《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养护技术规范》《公路养护技术规范》和《公路桥涵养护规范》要求的标准为准。全年各条县乡公路发生的塌方滑坡等）。
第五条  协作事项
为保证乙方有效进行服务工作，甲方应当向乙方提供下列协作事项：
1、提供养护服务资料：如：全县县乡公路里程，养护服务标准和规范，原始设计和工艺文件等相关资料  。
2、乙方提供上述协作事项的时间及方式：  自取  。
3、本合同履行完毕后，上述技术资料按以下方式处理： 归还甲方 。
4、其它：       /     。
第六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提供养护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和技术资料，并协助乙方收集其他有关资料。
（二）在合同期内，甲方进行与本项目有关的讨论、询价、对外谈判、调研考察等汇总后的所有信息资料，应及时提供给乙方。
（三）甲方按照约定及时向乙方支付本合同费用。
（四）甲方在合同期内项目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乙方。
（五）因甲方责任造成报告重大修改，或返工重做，应另行增加费用，其数额由双方另行商定，同时，提交成果的时间相应调整，双方另行签订补充协议。在合同期内项目发生变化时应及时通知乙方。
第七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应在合同约定的时间内服务养护公路，使达到合同规定的要求。
（二）乙方提供的养护服务达不到合同规定要求的，乙方应无条件完善、修改。
（三）乙方应对甲方提供的资料承担保密义务。
（四）未经甲方同意，乙方不得擅自将养护服务工作提供给第三方使用，否则，由此发生的损失和法律责任由受托方承担。
（五）乙方应按合同约定向委托方提供一年的养护服务报告 3 份。若甲方要求增加工作量，乙方将按本单位规定收取养护服务费用。
第八条  合同金额与付款方式
[bookmark: _GoBack]（一）合同金额：                             （小写￥                           元）；
（二）付款方式：
1、本项目无预付款，按合同要求经甲方检查考核后按月支付。
第九条  交付与验收
双方确定，按以下标准和方式对乙方提交的成果进行验收：
（一）交付内容
乙方提交成果的形式：府谷县县乡公路日常养护项目。
（2） 交付的数量、时间及地点
           数量：全县所有县乡公路
时间： 每月完成本月养护任务  
地点： 　府谷县区域  
（3） 成果验收
甲方按平时检查方式对乙方完成的养护服务进行验收。
（1）咨询成果的验收标准：通过检查。
（2）验收的时间和地点：  每月，全县县乡公路。
（3）在合同约定的验收期内仍不具备考核条件的或检查考核不合格的，经甲方同意可以给予乙方15日的宽限期进行完善和修正。在宽限期内验收合格的，不视为违约；宽限期满仍不具备考核条件或检查考核不合格的，按第九条“违约则责任”处理。
第十条  违约责任
（一）甲方的违约责任
1、甲方因故要求中途终止合同时，应及时书面通知乙方。若乙方已开展工作，甲方应按受托方实际完成的工作量支付相应的费用。
2、甲方未在约定时间内支付本合同费用的，甲乙双方协商解决。
（二）乙方的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日期不能完成养护服务并未通过检查时，乙方需采取补救措施，及时修改完善，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乙方协商解决。
2、乙方恶意违反约定，未按合同约定提交施工图设计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第十一条  争议的解决
双方因履行本合同而发生的争议，应协商、调解解决。协商、调解不成的，确定按下列第 （一）  种方式解决：
（一）提交 项目所在地 仲裁委员会仲裁；
（二）向被告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十二条  其他
（一）本合同一式 6 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委托方和受托方各执 3 份。
（二）本合同自双方法人代表或其授权代表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双方履行完合同约定的义务后自动终止。
（三）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方和乙方双方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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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验收标准及付款方式
            农村公路养护中心负责对养护公司进行养护技术指导和养护质量监督检查，及时协助养护公司解决养护作业过程中的养护技术等问题。并按照《府谷县县乡公路机械化日常养护考核办法》进行检查考核，每月按照考核结果兑现上月养护经费，若养护公司日常养护工作不到位，考核不达标，农村公路养护中心按照考核办法规定要求养护公司进行整改并扣减养护费用。

六、采购单位、采购单位地址、项目联系人及联系电话
1、采购单位：府谷县农村公路养护中心
2、采购单位地址：府谷县
3、项目联系人：张军元   联系电话：13379576868




                府谷县农村公路养护中心
                   2026年4月22日

